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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２５
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省政府及

省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涉及的规

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７〕４０ 号）和《国务

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做好法规清理工作的函》（国法函〔２０１７〕８４

号）的要求，对我省与“放管服”改革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决策不

一致、与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要求不相符的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

厅行政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省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

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废止省政府规范性文件 ２０ 件，宣布失效 ９ 件，

暂时保留但停止执行与上位法不一致内容的 ９ 件。现将清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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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公布。

暂时保留但停止执行与上位法不一致内容的省政府规范性文

件有效期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通知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起施行。

附件：１ 废止的省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２０ 件）

２ 宣布失效的省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９ 件）

３ 暂时保留但停止执行与上位法不一致内容的省政府

规范性文件目录（９ 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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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１

废
止
的
省
政
府
规
范
性
文
件
目
录
（ ２
０
件
）

序
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１
关
于
建
立
省
级
棉
花
风
险
基
金
制
度
的
复
函

浙
政
办
发
〔
１９
９７
〕
１１
５
号

２
关
于
治
理
水
路
乱
设
站
乱
收
费
乱
罚
款
的
通
知

浙
政
发
〔
２０
００
〕
２１
５
号

３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
发
省
财
政
厅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政
府
外
债
偿
债
管
理
若
干
意

见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１
〕
４３
号

４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杭
州
市
城
市
客
运
出
租
汽
车
经
营
权
实
行
有
偿
使
用
的
批
复

浙
政
函
〔
２０
０１
〕
７５
号

５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
发
省
计
生
委
等
部
门
关
于
大
力
开
展
出
生
人
口
性
别
比
偏
高

治
理
工
作
意
见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３
〕
９１
号

６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严
格
土
地
管
理
切
实
提
高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的
通
知

浙
政
发
〔
２０
０４
〕
３７
号

７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深
化
全
省
盐
业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的
通
知

浙
政
发
〔
２０
０４
〕
４６
号

８
关
于
要
求
恢
复
办
理
肥
料
登
记
许
可
项
目
事
宜

浙
办
第
２０
号
（
２０
０５
年
）

９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加
强
建
筑
节
能
工
作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５
〕
６３
号

１０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
发
省
水
利
厅
省
环
保
局
关
于
浙
江
省
水
功
能
区
水
环
境
功
能

区
划
分
方
案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５
〕
１０
９
号

１１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浙
江
省
地
方
政
府
性
债
务
管
理
实
施
暂
行
办
法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６
〕
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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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促
进
生
猪
生
产
发
展
稳
定
市
场
猪
肉
供
应
的
通
知

浙
政
发
明
电
〔
２０
０７
〕
１０
７
号

１３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批
转
省
安
全
生
产
委
员
会
关
于
切
实
加
强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意
见
的
通
知

浙
政
发
〔
２０
０９
〕
２７
号

１４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进
一
步
做
好
利
用
外
资
工
作
的
若
干
意
见

浙
政
发
〔
２０
１０
〕
６５
号

１５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进
一
步
规
范
无
证
无
照
经
营
行
为
查
处
和
监
管
工
作

实
施
意
见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０
〕
１６
３
号

１６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积
极
推
进
绿
色
建
筑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

浙
政
发
〔
２０
１１
〕
５６
号

１７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浙
江
省
蓝
色
屏
障
行
动
方
案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１
〕
１０
４
号

１８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
发
省
体
育
局
省
教
育
厅
关
于
推
进
学
校
体
育
设
施
向
社
会
开

放
实
施
意
见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１
〕
１０
９
号

１９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贯
彻
对
外
承
包
工
程
管
理
条
例
的
实
施
意
见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２
〕
１４
６
号

２０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实
行
企
业
“
五
证
合
一
”
登
记
制
度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５
〕
６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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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２

宣
布
失
效
的
省
政
府
规
范
性
文
件
目
录
（ ９
件
）

序
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１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引
进
海
外
高
层
次
留
学
人
才
的
意
见

浙
政
发
〔
２０
０１
〕
２８
号

２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
发
省
安
全
监
管
局
关
于
切
实
加
强
中
央
在
浙
和
省
属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意
见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５
〕
２９
号

３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加
快
科
技
企
业
孵
化
器
建
设
与
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

浙
政
发
〔
２０
０５
〕
３８
号

４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
发
省
测
绘
局
等
部
门
关
于
加
强
国
家
版
图
意
识
宣
传
教
育
和

地
图
市
场
监
管
实
施
意
见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５
〕
６７
号

５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加
强
涉
海
环
境
保
护
协
同
监
管
工
作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函
〔
２０
０９
〕
２７
号

６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强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

浙
政
发
〔
２０
１０
〕
４７
号

７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开
展
海
域
使
用
权
抵
押
贷
款
工
作
的
意
见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０
〕
１３
４
号

８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调
整
海
洋
渔
业
捕
捞
许
可
证
核
发
权
限
的
批
复

浙
政
函
〔
２０
１２
〕
７４
号

９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
发
省
安
监
局
关
于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５
年
矿
山
整
顿
关
闭
工
作
方

案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３
〕
２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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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３

暂
时
保
留
但
停
止
执
行
与
上
位
法
不
一
致
内
容
的
省
政
府
规
范
性
文
件
目
录
（ ９
件
）

序
号

文
件
名
称

文
号

１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浙
江
省
鲜
活
农
产
品
运
输
“
绿
色
通
道
”
暂
行
管
理

办
法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５
〕
８
号

２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浙
江
省
海
洋
特
别
保
护
区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６
〕
８１
号

３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浙
江
省
拖
拉
机
报
废
更
新
管
理
办
法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７
〕
６４
号

４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浙
江
省
气
象
灾
害
预
警
信
号
发
布
与
传
播
规
定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０８
〕
１１
号

５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建
设
浙
江
省
海
洋
渔
业
船
舶
安
全
救
助
信
息
系
统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函
〔
２０
０８
〕
２６
号

６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浙
江
省
畜
禽
养
殖
场
养
殖
小
区
备
案
与
养
殖
档
案
管

理
办
法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０
〕
４２
号

７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批
转
浙
江
省
机
动
车
排
气
污
染
防
治
实
施
细
则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０
〕
８５
号

８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加
强
政
策
性
渔
业
互
助
保
险
工
作
的
意
见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３
〕
１２
号

９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公
布
浙
江
省
工
商
登
记
后
置
审
批
事
项
目
录
（
２０
１５
年
）

的
通
知

浙
政
办
发
〔
２０
１６
〕
８
号

—６—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省

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印发


